
                                                            

 

 

 

  

福福建建至至理理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关关于于鸿鸿博博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2001166 年年年年度度报报告告问问询询函函涉涉及及问问题题的的  

  

  

专专项项核核查查意意见见  

  

 

 

 

 

 

 

 

 

 

ZENITH LAW FIRM 

中国 福州 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A 座 25 层 邮编：350001 

电话: （0591） 88068018 传真: （0591） 88068008 

电子信箱：zenith@zenithlawyer.com 

网址：http://www.zenithlawyer.com/ 

 



                                                            

 1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涉及问题的 

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常

年法律顾问。 

贵所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向公司出具《关于对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

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2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本所就《问询函》有关内容，对所涉事实进行了核查，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

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

项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 1、（3）请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进行全面

自查，并说明相关审议程序及披露内容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修订）》第 11.11.5 条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规定的要求。请律师发表专项意见。 

问询函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1.11.5 条规定：“上

市公司因前期已公开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责令改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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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董事会决定改正的，应当在被责令改正或者董事会作出相应决定时，及时予

以披露，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办理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事宜。”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第二条、第三条分别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情形：（二）

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存在差错，经董事会决定更正的”；“符合第二条的

公司应当以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方式及时披露更正后的财务信息。” 

经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公司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事项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年审会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并出具了《关于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致同专字（2017）第 351ZA0070 号），对公司前期

差错更正事项产生原因、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母

公司报表项目的影响作了具体说明。 

2017 年 4 月 15 日，公司以临时报告方式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32）、《2016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更正后）、《2015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后）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

专项说明。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1.11.5 条和中国证监

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等规定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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